
 

交通部航港局補助全長未滿十二公尺自用遊艇與動力帆

船及總噸位未滿二十之小船裝設船舶自動識別系統船載

臺作業要點 

一、交通部航港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避免船舶間碰撞，強化海上事故搜救能

力，鼓勵航行內水水域以外之全長未滿十二公尺自用遊艇與動力帆船及總

噸位未滿二十之小船裝設船舶自動識別系統船載臺(以下簡稱 AIS)，特訂

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為於申請期間內，完成建造或自國外輸入且航行範圍為非

內水水域，向本局註冊完成取得小船執照或遊艇證書之下列種類本國船舶

所有人： 

(一) 總噸位未滿二十之非載客非漁業用小船。 

(二) 動力帆船。 

(三) 全長未滿十二公尺之自用遊艇。 

三、有關本要點補助申請之通知、受理申請、安裝及其他相關事項，於本局完

成造冊後，得由指定廠商辦理，並公告於本局官網。 

四、每艘船舶補助安裝一臺 B級 AIS(市價約新臺幣二萬元) ，且不得為中國製

設備。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 

(一) 同一船舶已獲本局或其他單位補助。 

(二) 已裝設 AIS之船舶。 

五、本要點申請期間自本局公告之日起至一百十五年六月三十日止，逾期不予

受理。 

六、補助申請與安裝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 受補助對象應檢具申請書(附件一)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局申請。 

(二) 指定廠商於裝設完成後，應檢具安裝測試報告單(附件二)及受補助

對象所填具簽收單(附件三)，送本局審查。 



 

(三) 受補助對象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所稱公職人

員或其關係人，應於提出申請時依同法第十四條規定提供公職人員

之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及切結書（如附件四及附件五）。 

七、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 

(一) 受補助對象向本局申請，應於二個月內配合指定廠商約定安裝時間

及地點並完成 AIS安裝；未於二個月內完成安裝者，視為放棄補助。 

(二) 指定廠商於裝設完成後，應於小船執照或遊艇證書上註記。 

(三) 本局審查申請補助文件原則採書面方式，必要時得實地勘驗。 

(四) 本局經審查確認無誤後，應於 MTNet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辦理登載。 

(五) 受補助對象不須向指定廠商給付有關包含 AIS及申辦安裝手續在內之

一切費用。 

八、經費請撥、核銷程序及應備單據： 

(一) 本局審查合格後辦理核銷作業。  

(二) 指定廠商辦理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用單據，應詳列支出用途及

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受補助項目之支用單據正本並留存於本局(單據

開立日期須於廠商得標之日起方屬有效)。 

(三) 指定廠商及受補助對象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單據事實及真實性

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九、督導及考核： 

(一) 受補助對象應確保本局補助 AIS安裝於指定廠商所裝設之船舶，並於

航行中確實開啟及負責保養維護，且該 AIS非經本局許可，不得自行

修改該船核配之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MMSI)或挪為他用。 

(二) 本局得依船舶法第二十八條之三規定辦理抽查受補助對象之船舶，

查核該 AIS實際安裝、使用及維護情形，必要時得另邀相關單位（例

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派員參加；受補助對象應予配合，不得

拒絕。 



 

(三) 受補助對象不得將本局補助 AIS移至非申請補助船舶使用，經發現有

本局補助 AIS信號出現於非原申請補助船舶並於航行中開啟之情事，

本局應撤銷或廢止補助，受補助對象並應返還補助之 AIS或依本局採

購 AIS決標單價金額償還價額。 

(四) 受補助對象於安裝完成起算一年內，經發現執行情形(例如：安裝、

使用及維護等)不佳者，本局得要求改進。不願配合改進或實際執行

結果不符本要點規定者，或有不實申請，不符相關法令等情事，本

局得撤銷或廢止補助，受補助對象應返還補助之 AIS 或依本局採購

AIS決標單價金額償還價額。 

(五) 受補助對象依前二款規定返還補助之 AIS時，仍應依相關法規裝設符

合規定之 AIS，並於航行中正常開啟，始得航行。 

(六) 本要點未盡事項，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

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交通部對所屬機關辦理民間團體及個人補

(捐)助業務督導考核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